                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          115.2.24
專題討論/專題研究/畢業論文
指導教授同意書
學生：                
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茲同意上列同學選修本人開設之專題討論/專題研究/畢業論文。



               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

註：
一、依據本系大學部「專題討論」、「專題研究」與「畢業論文」課程相關規定辦理。
1.專題討論：大三下學期；專題研究/畢業論文：大四整學年度。
2.將專題討論與專題研究修課的學生合併一致，由學生採登記制，最遲於大三上學期結束前決定實驗室與指導老師，惟須先經過該老師的認可簽名後始可向系辦登記。
3.本系每位教師指導至多5位為原則修習專題討論/專題研究/畢業論文之大學部學生。
二、本同意書經指導教授簽名後立即送系辦公室彙整，若未及時繳交至系辦，而造成系辦統計延誤，導致指導老師超收學生，學生須自行負責。


